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胡明冬

本报讯 外卖员因交通事故

中第三人侵权身亡后， 其父母历

经仲裁、 一审、 二审， 最终成功

认定工伤。 后又因工伤保险待遇

问题与公司产生争议， 这一次能

否快速化解矛盾？ 近日， 上海市

宝山区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上海

宝山法院） 通过调解， 高效、 妥

善化解了一起长达数年的矛盾。

2019 年 9 月起， 彭先生在

某餐饮公司从事外卖配送工作。

同年 10 月某日， 彭先生在配送

订单途中发生交通事故致伤， 经

抢救无效死亡。

事故发生后， 彭先生父母通

过提起侵权诉讼方式获得了儿子

因交通事故去世的丧葬费、 死亡

赔偿金等费用赔偿， 并同步提起

工伤认定申请， 希望获赔工伤保

险待遇。

但因餐饮公司否认双方存在

劳动关系， 且未与彭先生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缴纳社会保险， 导

致彭先生的工伤认定第一步———

劳动关系确认之路困难重重。

为此， 双方先后历经仲裁、

诉讼， 法院结合各项证据认定双

方存在较为长期、 稳定的用工关

系， 且具有人身隶属性质， 依法

判决支持了彭先生父母确认劳动

关系的诉请。

确认劳动关系判决生效后，

彭先生父母终于顺利拿到了工伤

认定书， 但餐饮公司又就工伤认

定书提起了行政复议、 行政诉

讼， 该案经历一审、 二审， 最终

确认彭先生的事故构成工伤。

现在， 双方又因工伤赔偿金

额问题产生争议。 彭先生父母再

次向劳动仲裁部门提交仲裁申

请。 经劳动仲裁， 裁决餐饮公司

需就工伤保险待遇承担丧葬补助

金 50余万元。

但餐饮公司认为， 彭先生已

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获得相应

的丧葬费、 死亡赔偿金等赔偿，

不应重复获得丧葬补助金。 不服

仲裁裁决的餐饮公司将彭先生的

亲属诉至宝山法院， 请求判令不

支持仲裁裁决的丧葬补助金 50

余万元。

上海宝山法院受理该案后，

承办法官李丝丹认识到该案过程

的曲折。 长达数年的纠纷让彭先

生父母一直都处在丧子之痛中，

对家庭来说十分痛苦。 此外，

原告餐饮公司是一家注册资本

仅 30 万元的小微企业， 虽然对

彭先生的过世也很痛心， 但是

餐饮公司始终坚持认为， 彭先

生的父母已从侵权人处获得赔

偿， 公司也将购买的雇主责任险

理赔款付给了彭先生父母， 公司

本身难以负担 50 余万元的赔偿

责任。

虽然本案仲裁过程中也进行了

调解， 但由于当时双方就赔偿金额

问题分歧较大， 未能成功调解。 承

办法官了解双方的难处之后， 还是

试图通过调解的方式， 以更好地化

解双方长达数年的矛盾。

一方面， 承办法官向餐饮公司

释明， 根据法律规定， 因第三人侵

权导致劳动者工伤的， 此时工伤责

任与侵权责任产生竞合， 在侵权与

工伤竞合情况下， 劳动者获得第三

人侵权损害赔偿后仍有权请求享受

工伤保险待遇， 餐饮公司的抗辩理

由并不成立。 此外， 如果双方能够

达成一个合适的调解方案， 比一纸

判决更能让公司“喘口气”。

另一方面， 承办法官对彭先生

父母的丧子之痛表达了难过及惋

惜， 又对他们为获得赔偿， 历经长

时间纠纷的焦灼之情表示理解。 如

若本案继续审理， 一审判决后很可

能会经历二审， 对于家属而言， 将

支出较多诉讼时间与诉讼成本。 餐

饮公司作为一家小微企业， 短期内

无力支付大笔赔偿款， 如若强制执

行甚至可能导致餐饮公司无力继续

经营， 届时可能履付时间更加遥遥

无期。 如果能达成一个合适的调解

方案， 公司自愿付款对于彭先生父

母而言无疑能更加顺利获取赔偿。

最终， 在承办法官耐心地释法

明理之下， 双方达成了调解方案，

一场历经多年诉讼的工伤纠纷得以

圆满化解。

工伤纠纷维权时间长？ 宝山法院巧调解
高效、妥善化解外卖员工伤赔偿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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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高丹

制售假冒“阿玛尼”手表获利近千万
上海崇明法院宣判首例知产刑事案件

本报讯 采购配件后雇佣他人

分工制造假冒阿玛尼手表， 通过网

络渠道对外销售获利近千万。 近

日， 崇明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

被告人丁某假冒注册商标案， 以假

冒注册商标罪当庭判处被告人丁某

有期徒刑 5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150 万元。 记者获悉， 该案也是上

海法院知产案件管辖权调整后崇明

法院审结的首例知识产权刑事案

件。

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10 月，

被告人丁某伙同李某 （另案处理）

经预谋， 在未经阿玛尼注册商标权

利人许可， 制造、 销售假冒阿玛尼

注册商标的手表。 丁某负责采购一

部分手表配件 （由李某负责采购其

他手表配件）， 先后雇佣古某某等

人在其租赁的多处房屋进行分工配

合， 制造假冒阿玛尼手表， 再伙同

李某通过网络进行销售。

经查实， 已销售假冒手表共计

58813 只， 金额 9153683 元； 被扣

押待销售假冒手表共计 13815 件,

折合价值 1947195元。

崇明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

丁某伙同他人， 未经注册商标所有

人许可， 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

册商标相同的商标， 情节特别严

重， 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同时，

被告人丁某伙同他人共同实施犯

罪， 起到组织、 领导的作用， 是

主犯， 应对全部罪行承担刑事责

任。 被告人丁某到案后能够如实

供述自己的罪行， 依法可以从轻

处罚。 综合本案的犯罪事实、 情节

及社会危害程度等， 依法作出上述

判决。

法官提醒：

知识产权保护智力成果， 鼓励和

保护创新。 打击侵害注册商标的犯罪

活动， 对于推动公平竞争， 优化营商

环境具有重要意义。 每一位公民都有

义务自觉遵守商标相关法律法规， 维

护商标注册人依法享有的商标专用

权， 切勿因贪图利益以身试法。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吕亚南

本报讯 犯罪嫌疑人袁某以

母亲生病需要医药费为由， 骗取

由其管理的游戏 QQ 群中 2 名

网友钱款。 近日奉贤区人民检察

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袁某提起

公诉， 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判处

被告人袁某有期徒刑 1年， 宣告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元。

被害人王某因打某款游戏加

入了一个 QQ 群。 2021 年 3 月，

群主袁某通过 QQ 群添加了王

某好友， 并经常找王某聊天探讨

游戏攻略。 2021 年 5 月 16 日，

群主袁某通过 QQ 发消息给王

某， 表示自己母亲病重， 需要医

药费， 想向王某借款 3000元。

“我们只是网友， 如果你想

借钱的话， 就要写张借条， 和你

的身份证一起拍张照片发给我，

我再借给你。” 小伙王某本身也

在上海打工， 收入不稳定， 但是

考虑到二人经常聊天， 便同意借

钱。 袁某没有写借条， 把自己的

身份证照片发给了王某。 王某看

到身份证后， 通过支付宝转账给

袁某 3000元。

2021 年 5 月 17 日， 袁某将

3000 元还给了王某。 5 月 18 日

下午 14 时许， 袁某告诉王某自

己的母亲病情恶化， 要交 10000

元押金， 王某表示： “不是我不

想借给你， 而是我只有 18000 元

了， 明天要交房租。” 怕袁某不

信， 王某还将自己支付宝余额的

截图发给袁某看。 袁某表示当天

凌晨就还给王某， 并写了张欠条

拍照发给王某。 王某便转账给了

袁某 10000 元。 过了一个小时，

袁某再次告诉王某他母亲做手术

还差 8000 元， “晚上我父亲回

来我就将钱都还给你”， 王某没

有多想 ， 便再次转账给袁某

8000 元。 第二天早上， 王某让

袁某还钱， 袁某谎称自己在去银行

的路上， 当王某再次催袁某时， 已

经无法联系到袁某了。 王某便报了

警。

经查， 袁某还以同样的方式骗

取被害人郑某某人民币 2000 元，

且他骗来的钱全部用来参与网络赌

博输光了。 犯罪嫌疑人袁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虚构事实、 隐瞒真

相， 骗取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

行为已触犯刑法， 应当以诈骗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日前， 奉贤区人民

检察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法院判

处袁某有期徒刑 1 年， 宣告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 6000元。

检察官表示， 网络世界鱼龙混

杂， 通过玩网络游戏建立的友谊无

论多么深厚， 我们都要保持警惕，

不要轻易相信网友， 因为我们不知

道网络那头一起玩游戏的“好朋

友” 是男是女， 是老是少， 是不是

准备把我们当做“猎物” 实施诈

骗。

谎称“母亲生病”，群主骗取网友钱款
获刑 1年，缓刑 1年，并处罚金 6000元

房屋发生过“女演员坠楼”事件
买房人诉撤销合同，法院不予支持

□法治报记者 胡蝶飞

法治报通讯员 潘云

本报讯 买房人顾先生遭遇了一

件烦心事，看中的房屋内曾发生过“某

女演员坠楼”事件，而解除合同则要承

担高昂的违约费用。近日，静安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合同纠纷案件。

2021 年 6 月， 顾先生在中介公

司工作人员的带看下， 看中了李女士

的房屋。 他当天就和李女士签订了房

地产中介协议， 并支付了 50 万元定

金。 谁知， 当晚， 中介公司工作人员

又上门找到顾先生， 让其签署一份

《情况告知书》。 顾先生表示基于信任

并未仔细阅读就签了字， 但之后才发

现， 告知书载明的内容为： “某女演

员从该房屋窗台跃下， 跳楼坠亡， 此

情况已如实向您告知。” 顾先生马上

联系中介公司和李女士要求解除合

同。 但李女士并不同意退还已支付的

50 万元定金， 顾先生一怒之下将他

们诉至法院。

没想到， 法庭上李女士和中介公

司却另有一番说辞。他们都表示，在看

房当时就已经明确告知顾先生该房屋

内曾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 而且正

是基于此，房屋的价格（9 万元/平方

米）远低于当时市场价（11 万元/平方

米）。顾先生现在要终止双方的买卖属

于违约，支付的定金应予没收。

法院审理认为， 涉案房屋中曾发

生的某女演员坠楼事件， 在当时属于

比较轰动的新闻， 势必会影响房屋价

值和购房人的购房意愿。 因此， 依据

诚实信用原则及对传统风俗的尊重，

出卖方负有将非正常死亡事件向买受

方如实披露、 告知的义务。 根据 《民

法典》 的相关规定， 如李女士和中介

方故意隐瞒这一情况， 使顾先生在违

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做出买房的

决定， 属于法律规定的可以请求法院

撤销的情形。 或者李女士和中介方对

于该非正常死亡事件也不知情的情况

下将房屋出售给顾先生， 顾先生亦有

权请求撤销该合同。

但在本案中， 法院认为结合房屋

成交价低于市场价， 《情况告知书》

也由顾先生本人签字确认， 且带看的

中介方工作人员亦出庭作证曾多次告

知顾先生真实情况， 对于李女士和中

介方的陈述予以采信。 对于顾先生提

出其未仔细阅读告知书内容， 李女士

和中介方故意隐瞒的主张， 未予采

信， 双方签订 《房地产买卖中介协

议》 应为真实意思表示， 因此对于顾

先生要求撤销合同并返还支付定金的

请求， 不予支持。

房屋买卖的双方在交易过程中都

应尽到自己的审慎义务和如实告知义

务。 本案中， 该房屋存在瑕疵， 出卖

方有义务将该瑕疵如实告知买受方。

在出卖方告知后， 买受方对于是否购

买该房屋应秉持谨慎的态度， 从瑕疵

可能产生的影响、 房屋价值与市场价

值的差距、 房屋再出售可能性等方面

综合进行考量。 一旦双方达成了真实

的买卖合意， 应本着契约精神， 恪守

双方的约定， 依约全面履行自己的义

务。

□记者 胡蝶飞 通讯员 周士梦

本报讯 近日， 虹口区人民检察

院对一起盗刷信用卡案件以盗窃罪提

起公诉。

2020 年 3 月 15 日， 家住虹口区

的柯先生认识了同玩和平精英游戏的

陈某。 后者游戏打得不错， 随后， 柯

先生将自己的微信账号和密码交于陈

某， 让其代打和平精英。

因柯先生的需求与陪练不同， 非

陪玩性质， 对技术水平要求更高， 陈

某便没有亲自上阵。 而是通过一个名

为代练通的 APP， 将这一单转给了

第三方， 让他人代打， 自己则从中赚

取差价。 事成后， 柯先生并没有及时

修改微信密码， 埋下了隐患。

同年 3 月 17 日， 陈某因网络赌

博输钱， 一时间手头紧， 便抱着试一

试的态度， 再次登录柯先生的微信，

并进一步通过微信， 一键登录柯先生

的京东 APP， 在该平台上购买了

4000 元的沃尔玛电子消费卡， 随后

将这些卡变现进行挥霍。

当天中午， 柯先生发现手机里多

了几条异常消费记录， 而自己并没有

进行相关操作， 当时首要怀疑对象就

是前两天代练的陈某。“当时的密码设

置的是我生日， 微信登录京东后可以

看到我的出生年月。 ”柯先生说。 陈某

就是利用这些信息，进行多次尝试，最

后成功盗刷了柯先生的信用卡。

察觉异常后， 柯先生找到陈某进

行质问。 直到那时， 陈某才意识到自

己的行为已经涉嫌违法犯罪。 柯先生

随后报警。 陈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接受

调查， 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 认罪

认罚， 并将盗窃所得退还给柯先生，

希望通过此举获得谅解， 但柯先生拒

绝出具谅解书。 虹口区检察院认为，

陈某盗窃他人财物， 数额较大， 其行

为已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

二百六十四条， 应当以涉嫌盗窃罪追

究其刑事责任。

找“代练”上“段位” 却被盗刷信用卡
虹口区检察院：以涉嫌盗窃罪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


